
一日兩巨額電騙 26歲男失逾千萬
【大公報訊】記者周亮恒報道：電

騙案再肆虐，騙徒利用疫情行騙！昨日西
營盤一男子接獲聲稱衞生署電話指他非法
運輸疫苗，來電轉駁至聲稱內地執法機
關，事主先後將合共700萬人民幣及600
萬港元，分134次轉賬至多個本地及內地
戶口；另沙田一女子接獲聲稱公安來電，
指她涉及一宗內地刑事案件，及後發現
60萬元人民幣被轉走，兩宗行騙金額合
共逾1500萬港元。

騙徒訛指偷運疫苗 敲詐轉賬
昨日（30日）早上8時半，警方接獲

西營盤高街98號一名26歲內地男子報
案，指較早前接獲一名聲稱衞生署職員的
來電，稱他非法運輸疫苗，及後轉駁至兩
名聲稱是內地執法人員，對方以協助調查
為名，要求事主向指定銀行戶口轉賬，事
主信以為真，合共將700萬人民幣（約
862萬港元）及600萬港元，先後分134
次轉賬至多個本地及內地戶口，男事主事
後發現受騙報案。

經初步調查，警方將案件列作 「以
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交由西區警區刑事
調查隊跟進，暫未有人被捕。

據了解，受騙男子從事金融行業，
來港約兩年，案中涉及三名騙徒，首名聲
稱為衞生署職員，以普通話訛稱事主涉嫌
偷運疫苗，來電轉駁至第二名聲稱是內地
公安的騙徒，最後再轉駁至第三名聲稱是
武漢公安的騙徒，要求事主進行資產審
查，證明沒有涉案，並要求事主進行轉
賬，事主多次轉賬約1460萬港元後始知
受騙，警方正追緝案中三名騙徒。

另外，沙田一名女子亦墮入電話騙
案。昨日凌晨0時許，23歲姓龔內地女子
報案指早前接獲一名聲稱是公安的男子來
電，稱她涉及一宗內地刑事案，要求提供
網上銀行賬戶號碼及密碼，供執法人員查
證。女事主事後發現銀行戶口內，有60
萬元人民幣（約73萬港元）被轉走，疑
受騙遂報警。警方列作 「以欺騙手段取得
財產」 ，交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暫
未有人被捕。

警方提醒市民，衞生署不會要求市
民提供銀行賬戶號碼及密碼；衞生署如需
要透過電話聯絡市民，一般會提供相關資
料以核實雙方的身份。如接到懷疑詐騙來
電，請立即收線，並提醒身邊人提防受
騙。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立
法會昨日就《2022年仲裁及法律執
業者法例（與仲裁結果有關的收費架
構）（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進行首讀及二讀。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相關修
訂有助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仲裁
中心的地位，還將令香港的仲裁服務
得以與時俱進，並提升服務競爭力。

鄭若驊指出，《條例草案》的主

要目的，是修訂《仲裁條例》和《法
律執業者條例》，以訂明某些與仲裁
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不受助訟、包攬
訴訟和唆訟的普通法法則禁止，並就
這些協議的有效性及可強制執行性訂
定條文，以及就這些協議訂定措施及
保障。

鄭若驊表示，仲裁的當事人大多
是商業機構或商人，在商議商業條款
和為有關服務釐定收費方面相當熟

悉，亦對彈性收費安排需求殷切。目
前所有主要司法管轄區均已推出與結
果有關的收費安排，由於仲裁當事人
一般可以自由選擇以世界任何地方作
為仲裁地，因此相信這次法律改革不
但積極回應仲裁當事人對彈性收費安
排的期望，亦擴大尋求公義的渠道，
令香港的仲裁服務得以與時俱進，與
其他司法管轄區提供相同的安排，從
而提高香港在仲裁方面的競爭力。

華懋慈善基金倡撥百億抗疫
【大公報訊】記者黃釔淼報道：

華懋慈善基金理事會日前召開緊急特
別會議，一致決議從已故華懋集團主
席龔如心遺產中撥款100億港元設立
特別抗疫基金，設立特別抗疫基金，
用於支援香港抗疫，將用於三大用
途，包括採購快速抗原測試劑等抗疫
物料等。

慈善基金主席龔仁心、理事龔中
心和龔因心昨日致函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請求特區政府支持統籌。

華懋慈善基金理事會表示，理事
會同仁時刻密切關注香港的抗疫情

況，面對基層市民緊急待援，醫療和
社會服務壓力巨大，心急如焚，急切
希望傾全力幫助特區政府紓解民生困
苦。但囿於法律程序冗長，雖坐擁數
千億資產，卻不能施以分毫善款援
助。

根據決議授權，華懋慈善基金理
事會成立特別工作小組，經過全面審
視，擬按三大範疇安排100億元特別
基金的資助分配，包括：第一範疇用
於防疫抗疫，採購快速抗原測試劑，
通過社區網絡持續派送給基層和特定
行業從業人員工，資助安老院和殘障

人士機構增設防疫設施和設備，為全
港小型食肆、處所購置基本防疫設
備；第二範疇用於扶貧弘善，救濟受
限聚措施影響失去收入的小企業僱
員，向因為職務而受感染的醫護發放
特別慰問金，向因為職務而受感染的
清潔、護理等行業員工發放特別慰問
金，向因為義務工作而受感染人士發
放特別慰問金；以及第三範疇，用於
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需要的任何特殊應
急抗疫措施。特別工作小組將會同相
關政府部門和機構，依法訂立嚴謹的
特別基金的實施方案。

立會首讀二讀《仲裁收費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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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廣招才 撤居港滿7年要求
投考者須為永久居民 歡迎海外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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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要聞

▲ 「警察醫療特別小組」 是一支由現職及退休警務人員組成的
義工隊。圖為蔡清峰（右）和黃敬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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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4月1日起取消投考者在港居住7
年或以上的規定，吸引更多人才。

▲警隊將繼續舉辦不同招募活動，與各有
志投考者交流。

警方人事部招募組警司陳純青表示，
受疫情影響，去年部分招募組人員被調往
前線抗疫，影響招募工作，加上受外圍因
素影響，如警隊工作吸引力下降、勞動人
口急促下降、市民對政府工興趣下降等，
令市民對加入警務工作感到壓力，再加上
其他紀律部隊亦面臨退休潮，急需補充大
量人手，導致人才競爭力加大，令警隊招
募工作相當困難。

陳純青說，警隊一向採取積極主動的
招募策略，定期作出檢討，吸引質素卓越
的人士投考警隊。

遴選程序加入驗毒
為加強招聘合適人才的競爭力，下月1

日起，警員、見習督察及輔警警員入職要
求中 「在港居住7年或以上」 的居港年期規
定將會取消，申請人只須符合 「香港特別

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的要求便可投考，希
望吸引一批以往未必符合資格的人士投
考，如一些長年在內地或海外讀書的港人
投考，或在港出生但年幼時已移居內地或
海外人士回流，因該些人士一般擁有多語
言優勢。往年招募組接獲的查詢問題中，
有逾15%與居留要求有關，數年數據亦顯
示每年均有30多名考生，為香港永久性居
民但未滿七年居港期。

另一項調整是加入尿液驗毒測試，陳
純青說有關變動並非因特殊情況出現，英
國、美國及澳洲警員入職時亦有類似安
排。過去五年，警員涉及毒品被捕案件極
少，僅六人被捕。

警方人事部招募組總督察周紫彤表
示，因應疫情發展，警隊會繼續舉辦 「警
察招募．體驗日」 及出動流動宣傳車 「警
察招募號」 與各有志投考人士互相交流。

圍封拒檢測 最高罰5萬

警察醫療小組助公院抗疫
【大公報訊】記者周亮恒報道：香港第五波疫情持

續，醫療體系仍然面對沉重壓力，為使伊利沙伯醫院集
中照顧新冠重症患者，警隊派出 「警察醫療特別小組」
提供協助，成功運送超過1800名病人。

「警察醫療特別小組」 是一支由現職及退休警務人
員組成的義工隊，曾接受 「警察導向戰術急救醫療課
程」 的訓練。是次任務有超過40名小組成員自發加入，
在經過醫管局提供的專門訓練後，被分派不同醫院負責
非緊急救護運送工作。

「盼從自己做起，發放正能量」
高級督察蔡清峰表示，伊利沙伯醫院於3月初轉作定

點醫院， 「每日平均工作13至14小時，忙到沒時間吃
飯，接送完病人做好消毒後，又再拿服備接送下一位病
人。」 蔡表示入伍前曾做了3年註冊護士，擁有相關醫學
知識，熟悉醫院運作，在與醫管局同事的緊密配合下，順
利完成各項醫護工作，緩解了醫院急症室和病房的壓力。

「我希望可以從自己做起，發放更多正能量，大家
齊心應對疫情，走出困境。」 蔡清峰指出，現時每日仍有
大量市民確診，社會充滿負能量，不少人出現抗疫疲勞。

小組成員黃敬慈則說，近一個月的運送工作中，醫
管局同事與小組成員雖有着不同背景經歷，仍然不辭勞
苦，每日同心協力齊心抗疫。 「在如此艱難的時刻，作為
前線警務人員能夠為抗疫出一分力，是一份光榮的使命，
充滿意義。」 他又表示，工作雖然充滿風險，若因此染疫
遭不幸亦不後悔。

【大公報訊】食物及衞生局前晚公布
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下的規例，
提高不遵從強制檢測指示、強制檢測公告
及限制與檢測宣告下的檢測規定的相關罪
行罰則，最高可被判處第四級罰款
（25000元）及監禁六個月。不過資料原
來有誤，局方昨晚公布修訂，修訂後，不
遵從強制檢測指示和強制檢測公告者最高
可被判處第四級罰款（25000元）及監禁
六個月，這兩項是指醫生發出的檢測要求
及食衞局的強制檢測大廈及處所公告。

而不遵從限制與檢測宣告下的檢測規
定者，則最高可被判處第五級罰款
（50000元）及監禁六個月。即在圍封行

動中沒有接受檢測的人士，可被判罰
50000元，較目前最多判罰25000元增加
一倍，而監禁上限不變，有關規例由今日
實施。

政府在24小時內兩度
調高強檢令罰則？非也，原
來是新聞稿出錯。

食物及衞生局周二
（29日）晚發新聞稿，宣布修訂強制檢測
相關規例，提高不遵從強制檢測及圍封強
檢的罰則至最高罰款2.5萬元及監禁半
年。

事隔一日，當局發現原新聞稿內容有

誤，在昨晚近11點再發稿，更正修訂，將
強檢罰則拆分為兩類。當中不遵從強檢指
示和公告人士的最高刑罰，維持在2.5萬
元及監禁6個月；而圍封強檢大廈的居
民，若不遵從相關強制檢測指示，罰則會
進一步調高至最高罰款5萬元及監禁6個
月。當局表示，新修訂的罰則，可加強阻
嚇力並維持不同罰則之間的分級。

大公報記者

▲在圍封行動中沒有接受檢測的人士，可
被判罰50000元，有關規例由今日實施。

食衞局錯發新聞稿 隔24小時才更正


